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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福建农林大学闽台特色海洋食品加工及营养健康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福建胜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创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福建中凯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福建赛福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怡、黄璐瑶、曾红亮、吴孺儒、陈宗忠、刘文聪、黄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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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配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微粒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复配食品添加剂香兰素微粒的原辅料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香兰素、白砂糖、玉米油、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和水为原料，经高压均质乳化、喷

雾干燥等工艺制成的复配食品添加剂香兰素微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17  白砂糖 

GB 1886.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 

GB 1886.3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009.7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铅的测定 

GB 5009.7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香豆素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9111  玉米油 

GB 2668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GB 29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辅料要求 

4.1 香兰素：应符合 GB 1886.16 的规定。 

4.2 白砂糖：应符合 GB/T 317 的规定。 

4.3 玉米油：应符合 GB/T 1911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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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应符合 GB 1886.370 的规定。 

4.5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白色至乳白色 
取适量被测样品于无色透明的容器或白瓷盘

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色泽、状态和杂质。 
状态 粉状、微粒状或小颗粒状，允许有少量白色淀粉粒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香兰素含量/% 2~3 GB 5009.284 

干燥失重/% ≤5.0 GB 5009.3 

5.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污染物限量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铅（Pb）/（mg/kg） ≤1.0 GB 5009.75 

总砷（以As计）/（mg/kg） ≤0.5 GB 5009.76 

5.4 微生物限量 

致病菌应符合GB 26687的要求，其他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若非指定，均以/25g或/25mL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mL） 5 2 102 104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mL） 5 2 10 102 GB 4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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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同一品种、同一批投料生产的产品为一检验批次。 

6.2 抽样 

从生产线或成品库内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和留样的需求。 

6.3 检验 

6.3.1.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经企业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干燥失重。 

6.3.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技术要求规定的所有项目。型式检验每半年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

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正式生产的产品在原料、工艺、设备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质量时；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停产三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当用户对产品质量有较大的异议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6.4.2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时，可从该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验。复验结果

合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复验结果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签标志 

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GB 26687和 GB 29924的规定。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7.2 包装 

7.2.1 产品内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单件包装应完整、封口严密、无破损。 

7.2.2 若外包装为瓦楞纸箱，纸箱应符合 GB/T 6543 的规定，箱体完整、牢固、胶封结实。 

7.2.3 未经包装的产品不应销售。 

7.3 运输 

运输工具和仓库应清洁、干燥、卫生。运输过程中应避光、防潮、防高温、防止包装破损，不应与

不洁或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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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贮存 

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专用仓库内，不应与不洁或有毒有害物质混贮。 

 

 

 



福建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团体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微粒》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香兰素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物质，其主要存在于香荚兰等植物中，

能够为食品、饮料赋予令人愉悦的奶香和香草香气。香兰素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多

的食品赋香剂之一，有“食品香料之王”的美誉，在食品行业中主要作为一种增味

剂，应用于蛋糕、冰激凌、软饮料、巧克力、烤糖果和酒类中。有科学研究显示，

香兰素具有抗氧化性，能够降低胆固醇水平，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脏病和

中风；也能消除自由基，具有一定的预防癌症的作用；还可以缓解关节炎、痛风

和其他炎症。香兰素还能预防肥胖，通过增加食物热效应，减少摄入食物能量在

体内的吸收，间接达到体重控制的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香兰素已成为世界上

最广泛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之一。虽然香兰素的香气稳定，在较高温度下不易挥发。

然而，香兰素易受光的影响，在空气中会逐渐氧化，致使原有的结构发生改变。

因此，通过对香兰素的微胶囊化处理，能够延缓香兰素的氧化进程，保护其原有

的分子结构。更重要的是，基于气味-味觉跨模态交互作用构建多相乳液，同时

搭载香兰素和白砂糖的乳液经过喷雾干燥处理，形成的微粒能够增强消费者对食

品的甜味感知，起到食品风味增强剂的作用。

目前，尚未颁布与香兰素相关的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

方标准。因此，制定《复配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微粒》团体标准有利于行业内统

一“香兰素微粒”的产品标准，避免低价低质恶性市场竞争，有利于产业的未来长

期健康发展。2023 年 11 月，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闽台

特色海洋食品加工及营养健康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福建胜美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创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福建中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赛福安全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向福建省食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会提出该团体标准的立项申

请，2023 年 12 月正式获批立项。 

(二) 主要工作过程 

附件2



1、2023 年 12 月，起草工作组确定了主要组成人员及分工，制定了标准研

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对标准的起草及现场调研工作做了详细部署。 

2、2024 年 1 月-5 月，起草工作组对福建省内多家大型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进行了现场调研。听取了有关企业对食品风味增强剂的原辅料、定义、指标、检

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一系列生产工序的介绍，并现场观摩了香兰

素微粒的生产、加工、包装等工艺。 

3、2024 年 6 月-7 月，起草组和企业代表、部分专家举行内部沟通会议，通

过咨询研讨，形成团体标准初稿。 

4、2024 年 8 月-9 月，起草组完成相关标准和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的对比分

析、行业调研、专家咨询研讨，形成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依据 

1、本文件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本文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结合复配食品添加剂香兰素微粒的

生产特点、产品检测报告等确定技术指标参数。 

3、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和参考的标准或文件如下： 

GB 1886.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 

GB 2668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GB 299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GB 1886.3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009.7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铅的测定 

GB 5009.7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乙基香兰素

和香豆素的测定 

三、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1. 原辅料要求 



根据实际生产中原辅料使用情况，主要规定了香兰素、白砂糖、玉米油、辛

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和水的要求， 

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是产品信息最直观的表现。本文件对产品感官特征做了概括，主要

从色泽、状态、杂质三个方面入手，并规定了感官要求的检验方法。感官要求具

体如下： 

1）色泽：白色至乳白色。 

2）状态：粉状、微粒状或小颗粒状，允许有少量白色淀粉粒。 

3）杂质：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4）检验方法：取适量被测样品于无色透明的容器或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

观察色泽、状态和杂质。。 

3. 理化指标 

1）香兰素含量：香兰素含量是影响香兰素微粒的风味增强效果的重要指标。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香兰素的用量为按

生产需要适量使用。本文件结合产品检测数据和实际生产情况，设定香兰素含量

为 2%~3%，按 GB 5009.284 检验。 

2）干燥失重：干燥失重是改善物料品质、保持物料特性和性能的重要方式，也

是产品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监控的依据之一。本文件根据产品检测数据和实际生

产情况，设定干燥失重为≤5.0%，按 GB 5009.3 检验。 

4. 污染物限量 

香兰素微粒以香兰素、白砂糖、玉米油、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和水为原料，

属于复配食品添加剂。GB 26687-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要求：若参与复配的各单一品种标准中铅、砷等指标不统一，无法采用加权计算

的方法制定有害物质限量值，则应采用以下安全限量值控制产品中的有害物质，

即铅（Pb）≤2.0 mg/kg，总砷（以 As 计）≤2.0 mg/kg。本文件结合产品检测数据

和实际生产情况，设定铅（Pb）≤1.0 mg/kg，总砷（以 As 计）≤0.5 mg/kg，按

GB 5009.75 和 GB 5009.76 检验。 

5. 微生物限量 

GB 26687-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要求：根据所有

复配的食品添加剂单一品种和辅料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相关标准，对相应的致



病性微生物进行控制，并在终产品中不得检出。本文件规定致病菌应符合 GB 

26687 的要求，同时结合产品检测数据和实际生产情况，设定菌落总数和大肠菌

群两个指标，要求如下：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

25g或／25mL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mL 5 2 102 104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mL 5 2 10 102 GB 4789.3 

6.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包括了组批、抽样、检验和判定规则四项内容，本文件都做了具体

说明。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过程控制情况等因素，为有效验证生产过

程中的控制措施，本文件规定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干燥失重，型式检验

项目为所有项目。 

7.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结合产品实际生产情况，对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了规定。

在标签和标志方面，要求符合 GB 7718、GB 26687 和 GB 29924 相关规定，并注

明食用方法，外包装储运图示标志要求符合 GB/T 191 的要求。在包装方面，要

求产品内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单件包装应完整、封口严密、无破

损。若外包装为瓦楞纸箱，纸箱应符合 GB/T 6543 的规定，箱体完整、牢固、胶

封结实。未经包装的产品不应销售。在运输和贮存方面，要求运输过程中应避光、

防潮、防高温、防止包装破损，不应与不洁或有毒有害物质混运。应贮存在阴凉、

干燥、通风的专用仓库内，不应与不洁或有毒有害物质混贮。 

四、 国内相关标准比较研究材料 

无。 

五、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本文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法规要求。与本文件密切相关的标准有：

GB 1886.1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GB 5009.284-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 乙基香兰素和香豆素的测



定》。 

GB 1886.1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适用于以愈疮

木酚或亚硫酸纸浆废液木质素或对甲酚为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的食品添加剂香

兰素，属于单一食品添加剂的通用性要求，不适用于复配食品添加剂香兰素微粒。 

GB 5009.28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 乙基

香兰素和香豆素的测定》适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糕点、糖果、

乳及乳制品、饮料、小麦粉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香豆素的测定。 

本文件与上述标准的区别如下：一是所规范的对象不同，本文件仅针对香兰

素微粒；二是生产方式不同，本文件采用的是高压均质乳化和喷雾干燥技术。 

六、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七、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复配食品添加剂 香兰素微粒》（征求意见稿） 

意 见 反 馈 表
填表人 电话 传真 E-mail 

单位 通信地址 邮编

序号 章条号 修改建议 修改理由

1 

2 

请加盖单位公章 （纸幅不够，请附页）

附件3




